威环审服复〔2025〕14号

威海市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威海辰鑫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铝箔材

生产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威海辰鑫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高性能铝箔材生产项目节能审查的请示》（辰鑫总字〔2025〕10号）、《威海辰鑫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铝箔材生产项目节能报告》、济南市工程咨询院《关于《威海辰鑫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铝箔材生产项目节能报告》的评审意见》（济工咨业务字〔2025〕215号）、《威海辰鑫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铝箔材生产项目节能报告》修改版（以下简称《节能报告》修改版）均悉。该项目的项目代码为2412-371002-07-02-416940。经审查，原则同意《节能报告》修改版，具体意见如下：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量。项目预计2027年完工，年综合能源消费量折标准煤为2695.36吨（当量值）、6337.25吨（等价值）。年耗电力2039.13万千瓦时。
二、要严格落实节能报告各项措施，改进和加强节能工作。
（一）优化用能工艺。要严格按照《节能报告》修改版选定的建设方案实施，落实各项节能技术措施，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选用高效节能设备。项目实施阶段应选用高效节能或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中的技术和设备，用能设备能效标准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三）切实加强节能管理。根据《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等，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根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严格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三级能源计量管理体系。

    三、要严格落实《评审意见》第七条相关建议：在后续设备采购过程中，应将能效标准作为设备招标的硬性要求，确保项目新增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符合现行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中2级及以上和《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中节能水平的要求。
四、项目建设内容、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或能源消耗总量超过本审查意见确定能源消耗总量 10%以上，建设单位应重新编制节能报告，并向我单位提出变更申请。
五、请威海市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依据本审查意见和《节能报告》修改版，对项目设计、开工、施工、竣工验收以及运营管理中的节能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关于将该项目纳入本区能耗双控的承诺，及时报告本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和有关重大事项。
六、本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落实情况，请威海市环翠区发展和改革局适时组织跟踪检查。

七、本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2 年内有效，逾期未开工建设或建成时间超过节能报告预计建成时间 2 年以上的项目应重新进行节能审查。

威海市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5年5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